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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州学院
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及管理办法

（试行版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在研究生教育质

量保证体系中的调节作用，完善招生计划管理机制，进一步优

化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，全面提升学校研究生培养质量和成效，

激发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（以下称“各培养单位”）研究生招生

和培养的积极性、主动性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分配原则

第二条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处根据上级部门下达的当

年招生计划，结合各培养单位符合招生资格的研究生导师数量、

近三年科研项目数量和层次、到账科研经费、产业对专业人才

的需求、报考生源数量和质量等实际情况，负责研究生招生计

划的具体分配和落实。

第三条 研究生指导教师（以下称“导师”）每届指导的

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人数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人数原则上

均不超过 2 人。

第三章 分配构成

第四条 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山东省教育厅本年度

下达我校的总计划（S），按照基础计划（A）、专项计划（B）

和调整计划（C）三类分配年度招生计划。

第五条 基础计划（A）基础计划为学校年度硕士研究生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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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计划总指标数（S）扣除各培养单位专项计划（B）、调整计

划（C）后的可分配部分。按照培养单位符合招生资格的导师

数（Ri）、近三年新增国家级科研项目数（Ki）和到账科研经

费数（Ji）与学校符合招生资格的导师总数（R）、近三年新增

国家级科研项目总数（K）和到账科研经费数（J）的比例进行

分配，其中导师数权重为 0.6，国家级科研项目及到账经费数

权重各为 0.2。

各培养单位基础计划（Ai）为：

�� = � × �� × 0.6/� + �� × 0.2/� + �� × 0.2/�

第六条 专项计划（B）。专项计划为“退役大学生士兵”

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（以下称“退役大学生士兵”专项计

划），按照上级政策要求，直接分配到相关学科专业。

第七条 调整计划（C）。调整计划占比不超过当年学校招

生总计划的 20%，包括增量计划（D）和扣除计划（E）两部分。

（一）增量计划（D）。具有下列情况的培养单位，适当

增加招生计划：

1.研究生立德树人成效突出，上年度获得省级及以上表彰。

2.研究生培养质量突出，上年度获得省级及以上优秀硕士

学位论文。

3.招生生源质量突出，上一年度一志愿报考率、上线率、

录取率较高。

4.研究生管理水平突出，获得上级部门表彰奖励。

5.社会需求突出，研究生就业率高，就业质量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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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师资建设成效突出，有高水平师资，如院士、国家杰出

青年基金、“长江学者”奖励计划入选者、“千人计划”“万

人计划”入选者、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、泰山学者、

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、省杰出青年基金入选者、“泰山产业

领军人才”、泰山学者工程其他类别入选专家、省政府特殊津

贴专家、省优秀青年基金入选者等（以上高水平师资均指我校

在编在岗导师，不含柔性引进人员）。

7.科研项目立项突出，获得高水平科研成果，包括省部级

及以上科研获奖，国家级重大（重点）科研项目（以上项目、

奖励须以德州学院为第一完成单位，且第一完成人（负责人）

应为研究生导师）。

（二）扣除计划（E）。具有下列情况的培养单位，适当

减少招生计划：

1.出现师德师风问题，并造成不良影响。

2.在学位论文抽检中出现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。

3.论文盲审的评议意见有“不合格”学位论文。

4.经认定指导教师或研究生存在学术不端行为。

5.指导教师科研项目不足，科研经费较少。

6.研究生不能按期毕业，在校研究生超学制人数较多。

7.研究生就业率低，就业质量差。

8.上年度未完成招生计划。

9.在研究生思政教育、心理健康、安全稳定、招生考试、

教育教学等方面出现问题并造成不良影响。

10.上年度出现导师指导学术学位或专业学位研究生数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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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2人情况，按超出数减少当年导师所在培养单位招生计划数。

第四章 计划管理

第八条 每年春季学期开学初，各培养单位上报本单位近

两年高水平师资、高水平科研成果和获省级及以上优秀硕士学

位论文情况。上级部门正式下达招生计划后学校确定各培养单

位本年度最终招生计划指标。

第九条 各培养单位须制定符合学校招生政策的招生计划

实施方案，上报学校审核批准后，提前对外公布。招生计划实

施方案一经确定，原则上不允许更改。

第十条 各培养单位根据当年招生计划分配方案和生源情

况，确定分专业复试线，组织一志愿和调剂复试录取等工作。

第十一条 为保证计划完成率，在当年调剂系统关闭前一

周，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处对全校招生计划完成情况进行监

控和调度，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进行全校统一调配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由学科建设与研究

生教育处负责解释。


